
2021 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

印发〈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 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0〕

2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转发<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沪教委财〔2014〕19 号)和《上

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2021 年修订稿）的文件精神，并结合商

学院研究生学生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特制定商

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具体标准：

一、申报资格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取得申报资格

1. 必须是上师范大学商学院取得正式学籍、已注册的全日制在读且在规定学制

年限内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研究生；

2.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成绩优良，上一学年任一课程初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得参评

（包括补本课程）；

3.在校期间，没有违规违纪等处分，思想素养良好，品行端正；

其他还应当符合学校相关文件要求。

二、评选标准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旨在奖励研究成果突出、具有较强科研创新能力或具有科研

创新潜力的优秀在校研究生。因此，评选标准以科研成果评价为主，在符合学校申

报条件的申报者中，以总得分为依据择优选取。

在读期间(与申请奖项层次对应),在本学科或本领域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或科研成果被证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或在市级及以上各类竞赛

中获奖(论文录用通知书、专利受理通知书不得作为参评依据);

已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者，若再次申报，必须以上次获奖后新取得的成果参

评，参评成果不允许重复使用。

新入学研究生根据入学考试成绩以及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取得的突出科研成绩，

入学考试成绩纳入优秀生源评奖，综合难易程度与对学院学科贡献等因素进行



国奖评审，择优评选。突出科研成绩，主要是指新入学研究生本科期间获得的 C

级以上的期刊文章和国家级科研成果（项目、获奖等），科研得分折算系数为

0.6。必要时需经过专家评审答辩等形式的考察，符合条件的新入学研究生可以

获得国家奖学金。

科研评分标准如下：

成果类型 成果等级 成果中排名 得分值

研究生一

作或与导

师合作发

表论文

(导师一

作，学生

二作)

A 类或 SSCI 及 A＆HCI 来源期刊 1 30

B1 类期刊 1 20

B2 类期刊 1 15

C 类（含 CSSCI 来源，CSSCI 扩展或 CSSCI 集刊）

期刊
1 13

D 类，北大中文核心，院刊 1 8

经济或管理等类核心期刊 1 4

一般期刊 1 2

研究生主

持科研项

目

国家级科研项目:自科面上，社科一般 1,2,3,4 45

上海市或部级科研项目 1,2,3 30

市教委科研项目 1,2,3 20

校级科研项目 1 3

校团委科研项目 1 1

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未获得批准） 1 0.1

研究生

主持的

科研获

奖

科研成

果奖(含

研究报

告)

国家级科研奖

一等奖 1,2,3,4 35

二等奖 1,2,3,4 28

三等奖 1,2,3,4 24

上海市级科研奖励

一等奖 1,2,3 12

二等奖 1,2,3 10

三等奖 1,2,3 8

上海市教委级科研奖

一等奖 1,2 12

二等奖 1,2 8

三等奖 1,2 5

校级科研奖

一等奖 1 3

二等奖 1 2

三等奖 1 1

学术会

议论文

获奖

国家一级学会举办的全国

性会议论文奖

一等奖 1,2,3,4 18

二等奖 1,2,3,4 12

三等奖 1,2,3,4 8

国家一级学会专委会举办 一等奖 1,2,3 12



的全国性会议或二级学会

举办的全国性会议论文奖

二等奖 1,2,3 8

三等奖 1,2,3 4

二级学会专委会举办的全

国性、区域性会议论文奖

一等奖 1,2,3 6

二等奖 1,2,3 3

三等奖 1,2,3 1

校级及其它论坛论文奖

一等奖 1,2 3

二等奖 1,2 2

三等奖 1,2 2

学科竞

赛获奖

国家级奖

一等奖 1,2,3 24

二等奖 1,2,3 12

三等奖 1,2,3 8

市级奖

一等奖 1,2,3 12

二等奖 1,2,3 8

三等奖 1,2,3 4

厅局级奖

一等奖 1,2,3 5

二等奖 1,2,3 4

三等奖 1,2,3 2

校级奖

一等奖 1,2 2

二等奖 1,2 1.5

三等奖 1,2 1

院级奖

一等奖 1 1

二等奖 1 0.8

三等奖 1 0.4

评分标准表注：

上述科研成果（包括文章、项目与荣誉获奖等）主要认定原则为“成果责任者与

责任单位为第一署名、奖励就高不就低、 不完全重复奖励”。第一署名即为第一署

名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的第一责任者， 以及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联系单位都为

“上海师范大学”的通讯作者。

所有科研成果或奖项都须为申报者在读研期间自上一次获奖以来新取得的。研究

生对这些成果的完成做出的实质性主要贡献，为第一署名或学生中第一责任人，且

第一责任人与学生署名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

(1) 期刊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见刊或见批示日期为准，署名可以是学生本人是第

一作者，或是导师第一作者且学生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其中，学术

论文第一作者，分值全加；导师第一作者，含交叉指导，研究生第二作者，分值的 80%;

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第三作者，分值的 60%。如作者中学生人数超过一名以上，所



得分值还需按照集体成果进行再次划分，具体划分详见以下第(5)条。期刊论文字数

须在 4000 字以上，重要报刊文章字数须在 2000 字以上。

(2) 报纸发表文章:《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 2000 字

以上的学术文章属于 B2 类; D 类包括：CSSCI 期刊源集刊论文、《中国教育报》、

《解放日报》、《文汇报》(理论文章)、《光明日报》、《中国 社会科学报》、《人

民论坛》(“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上的文章)发表的 2000 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及人

大复印资料各学科全文收录的报刊文章。

(3) 学院院刊《金融管理研究》，为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辑刊，在学院认定为北 大

核心期刊。其他期刊等级以发表当年检索等级为准。

(4) 学校及学院组织编写的会议论文集、普通报纸上的文章、参加由本校或外校教师

组织编写的各类课程教材、参考书等均不在计算之列。

(5) 各类项目与成果，不重复积分。同一主题内容的项目成果获多项奖励的，最高奖

励全部计分，其他奖励一律减半计分。

(6) 各级成果的重点、重大或特别级计分为该等级一级分值标准的 1.5 倍;各级的青

年项目、专项专列项目都在原等级上降一级。

(7) 研究生主持(即第一负责人)的科研获奖或研究报告为集体成果的，分值由全体成

员分摊。两人完成的按 7:3 分摊;三人完成按 5:3:2 分摊; 4 人完成按 4:3:2:1 分摊;

5 人及以上完成的，第一完成人 30%，其余再分摊。

(8) 科研项目指研究生主持申报并获得立项，并主持研究结项的纵向项目。科研项目

的分值计算，立项与结项各占全部分值的 50%。科研项目立项，但没有结项的，项目

分值为分值标准的 50%;立项项目结项后申报的(以拿到结项佐证材料为准)，分值为

分值标准的 50%。研究生以前三名署名参与申报项目立项的，比照该评分标准，计算

项目分值，作为综合筛选排序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的参考分值。

(9) 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未获批准)，同一内容申报多项只计算一项。

(10) 科研成果（包括文章、项目与荣誉获奖等）都应当属于所在学科领域，学院

经济学类与管理学类的学科专业比赛，分值按照竞赛分值标准的 100%计算;非学院经

济学类与管理学类的学科比赛，分值按照竞赛分值标准的 50%计算。

(11) 所有学科竞赛获奖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是本院学生;协会竞赛获奖按低两个等

级参照学会获奖评分。

(12) 本办法中的一级、二级学科目录以 2005 年 12 月修订而成的教育部学位办发

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为准。科研成果应当



属于学院相关学科，学院相关学科目录为:

学科门类代码及名称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02 经济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20103 经济史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学


